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227號

上  訴  人  天眼日報社                                 

代  表  人  邱貞惠             

訴訟代理人  黃招斌                                     

被 上訴 人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廢

棄。

上開廢棄部分，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天眼日報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29日上午8時24

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

時，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

違規行為，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

大坑派出所員警逕行舉發並填製112年3月31日桃警局交字第

DG4565251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嗣上訴人

提出申訴，經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上訴

人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7月19日桃交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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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字第58-DG456525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

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

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下稱原審)以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

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

審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舉發「證據」無法辨識，豈容警方以交

通管理資料庫尋找比對同款式顏色的車號來認定交通違規車

輛，而完全無視於積極證據，原審又是如何辨識認定該違規

車輛的車牌號碼？本案重要證據完全未調查，本件違規路口

之交通號誌位於省道，紅黃綠的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符

合設置，原審完全未調查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駁回部分(即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行

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第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

是行政法院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如已就證據與事

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等記

明於判決理由項下，且其事實之判斷並無違背論理及經驗

法則，即難謂有何違背證據法則或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規定，於交

通裁決事件亦適用之。

　　⒉經查，就本件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爭點事

實，原判決已敘明：經檢視卷附現場採證放大照片（原審

卷第42至44頁），可見原告（按：即上訴人，下同）之車

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112年3月29日8時24分，行

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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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北路1段對向往南崁方向路口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

時，逕自超越停止線往桃園方向行駛；而依路口號誌時制

計劃資料表可知，民生北路1段往南崁方向行車號誌時相

為紅燈時，往桃園方向時相亦為紅燈，系爭車輛確有於紅

燈時段超越停止線行駛之情形，原告主張舉發照片難以辨

認違規車輛為系爭車輛等語，自難採信等情，核屬適法有

據，其事實認定亦無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

上訴人指稱舉發「證據」無法辨識等語，乃其個人主觀之

見，自無可採。至其所稱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變換是

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

轉換是否標準正確），原審完全未調查一節，與系爭車輛

是否有闖紅燈之違規事實無涉，且亦未見上訴人具體指述

路口號誌之設置究竟有何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之處，其主張自無可採。

　　⒊綜上所述，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已就

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予以說明，核屬有據，並無

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

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廢棄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

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

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111年6月17日公布

施行之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依其修正理由，所謂

「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

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

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次按上訴人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

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

外，並予記點：…。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或第

五十三條之一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然113

年6月30日公布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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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

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

點至三點。」依其修正理由之說明，乃謂：「為兼顧道路

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爭

議問題，爰修正第一項，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可確認實

際駕駛人者，始予記違規點數；至於逕行舉發及民眾檢舉

舉發則不予記違規點數。」等語。是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

條例規定，須經「當場舉發」者，始得依其對行車秩序及

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若其違規行為係

經逕行舉發或民眾檢舉舉發者，則不與焉。

　　⒊本件違規行為日為112年3月29日，且係經逕行舉發等情，

業經原審認定明確，自得採為本件裁判之基礎。準此，本

件違規行為日係在前揭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修正

前，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不論舉發類

型，均有該規定適用，相較於修正後同條項規定，只限於

違規行為係經「當場舉發」者始有其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對於本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之上訴人而言，自較為有

利。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

3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

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

令，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由，

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求

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

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

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之8

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

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上訴人之違規事實

明確，原處分適用法令原亦無錯誤，其關於記點部分之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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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由上訴

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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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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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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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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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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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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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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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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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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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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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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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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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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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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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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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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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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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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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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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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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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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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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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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227號
上  訴  人  天眼日報社                                  


代  表  人  邱貞惠              
訴訟代理人  黃招斌                                      


被 上訴 人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天眼日報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29日上午8時24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時，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大坑派出所員警逕行舉發並填製112年3月31日桃警局交字第DG4565251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嗣上訴人提出申訴，經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上訴人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7月19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456525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審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舉發「證據」無法辨識，豈容警方以交通管理資料庫尋找比對同款式顏色的車號來認定交通違規車輛，而完全無視於積極證據，原審又是如何辨識認定該違規車輛的車牌號碼？本案重要證據完全未調查，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位於省道，紅黃綠的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符合設置，原審完全未調查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駁回部分(即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是行政法院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如已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等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且其事實之判斷並無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難謂有何違背證據法則或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亦適用之。
　　⒉經查，就本件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爭點事實，原判決已敘明：經檢視卷附現場採證放大照片（原審卷第42至44頁），可見原告（按：即上訴人，下同）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112年3月29日8時24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當民生北路1段對向往南崁方向路口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逕自超越停止線往桃園方向行駛；而依路口號誌時制計劃資料表可知，民生北路1段往南崁方向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往桃園方向時相亦為紅燈，系爭車輛確有於紅燈時段超越停止線行駛之情形，原告主張舉發照片難以辨認違規車輛為系爭車輛等語，自難採信等情，核屬適法有據，其事實認定亦無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人指稱舉發「證據」無法辨識等語，乃其個人主觀之見，自無可採。至其所稱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原審完全未調查一節，與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違規事實無涉，且亦未見上訴人具體指述路口號誌之設置究竟有何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處，其主張自無可採。
　　⒊綜上所述，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已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予以說明，核屬有據，並無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廢棄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111年6月17日公布施行之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依其修正理由，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次按上訴人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三條之一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然113年6月30日公布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依其修正理由之說明，乃謂：「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爭議問題，爰修正第一項，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可確認實際駕駛人者，始予記違規點數；至於逕行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則不予記違規點數。」等語。是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規定，須經「當場舉發」者，始得依其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若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或民眾檢舉舉發者，則不與焉。
　　⒊本件違規行為日為112年3月29日，且係經逕行舉發等情，業經原審認定明確，自得採為本件裁判之基礎。準此，本件違規行為日係在前揭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修正前，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不論舉發類型，均有該規定適用，相較於修正後同條項規定，只限於違規行為係經「當場舉發」者始有其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對於本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之上訴人而言，自較為有利。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上訴人之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適用法令原亦無錯誤，其關於記點部分之撤銷乃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227號
上  訴  人  天眼日報社                                  

代  表  人  邱貞惠              
訴訟代理人  黃招斌                                      

被 上訴 人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廢棄
。
上開廢棄部分，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天眼日報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29日上午8時24
    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
    時，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
    違規行為，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
    大坑派出所員警逕行舉發並填製112年3月31日桃警局交字第
    DG4565251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嗣上訴人
    提出申訴，經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上訴
    人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7月19日桃交裁罰
    字第58-DG456525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
    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
    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
    原審)以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
    審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舉發「證據」無法辨識，豈容警方以交
    通管理資料庫尋找比對同款式顏色的車號來認定交通違規車
    輛，而完全無視於積極證據，原審又是如何辨識認定該違規
    車輛的車牌號碼？本案重要證據完全未調查，本件違規路口
    之交通號誌位於省道，紅黃綠的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符
    合設置，原審完全未調查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駁回部分(即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行
      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第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是
      行政法院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如已就證據與事實
      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等記明
      於判決理由項下，且其事實之判斷並無違背論理及經驗法
      則，即難謂有何違背證據法則或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而
      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規定，於交通
      裁決事件亦適用之。
　　⒉經查，就本件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爭點事實，原判決已敘明：經檢視卷附現場採證放大照片（原審卷第42至44頁），可見原告（按：即上訴人，下同）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112年3月29日8時24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當民生北路1段對向往南崁方向路口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逕自超越停止線往桃園方向行駛；而依路口號誌時制計劃資料表可知，民生北路1段往南崁方向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往桃園方向時相亦為紅燈，系爭車輛確有於紅燈時段超越停止線行駛之情形，原告主張舉發照片難以辨認違規車輛為系爭車輛等語，自難採信等情，核屬適法有據，其事實認定亦無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人指稱舉發「證據」無法辨識等語，乃其個人主觀之見，自無可採。至其所稱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原審完全未調查一節，與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違規事實無涉，且亦未見上訴人具體指述路口號誌之設置究竟有何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處，其主張自無可採。
　　⒊綜上所述，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已就
      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予以說明，核屬有據，並無
      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
      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廢棄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
      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
      ，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111年6月17日公布施
      行之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依其修正理由，所謂「裁
      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
      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
      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次按上訴人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
      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
      外，並予記點：…。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或第
      五十三條之一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然113
      年6月30日公布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
      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
      ，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
      至三點。」依其修正理由之說明，乃謂：「為兼顧道路交
      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爭議
      問題，爰修正第一項，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可確認實際
      駕駛人者，始予記違規點數；至於逕行舉發及民眾檢舉舉
      發則不予記違規點數。」等語。是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
      例規定，須經「當場舉發」者，始得依其對行車秩序及交
      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若其違規行為係經
      逕行舉發或民眾檢舉舉發者，則不與焉。
　　⒊本件違規行為日為112年3月29日，且係經逕行舉發等情，
      業經原審認定明確，自得採為本件裁判之基礎。準此，本
      件違規行為日係在前揭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修正前
      ，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不論舉發類型，
      均有該規定適用，相較於修正後同條項規定，只限於違規
      行為係經「當場舉發」者始有其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對於
      本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之上訴人而言，自較為有利。
      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
      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上訴
      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不
      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
      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求予廢棄
      ，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原審確
      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
      規點數3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
    確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之8
    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
    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上訴人之違規事實
    明確，原處分適用法令原亦無錯誤，其關於記點部分之撤銷
    乃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由上訴
    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227號
上  訴  人  天眼日報社                                  

代  表  人  邱貞惠              
訴訟代理人  黃招斌                                      

被 上訴 人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處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上訴人天眼日報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29日上午8時24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時，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大坑派出所員警逕行舉發並填製112年3月31日桃警局交字第DG4565251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嗣上訴人提出申訴，經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上訴人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7月19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456525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審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舉發「證據」無法辨識，豈容警方以交通管理資料庫尋找比對同款式顏色的車號來認定交通違規車輛，而完全無視於積極證據，原審又是如何辨識認定該違規車輛的車牌號碼？本案重要證據完全未調查，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位於省道，紅黃綠的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符合設置，原審完全未調查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駁回部分(即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是行政法院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如已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等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且其事實之判斷並無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難謂有何違背證據法則或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亦適用之。
　　⒉經查，就本件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爭點事實，原判決已敘明：經檢視卷附現場採證放大照片（原審卷第42至44頁），可見原告（按：即上訴人，下同）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112年3月29日8時24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當民生北路1段對向往南崁方向路口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逕自超越停止線往桃園方向行駛；而依路口號誌時制計劃資料表可知，民生北路1段往南崁方向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往桃園方向時相亦為紅燈，系爭車輛確有於紅燈時段超越停止線行駛之情形，原告主張舉發照片難以辨認違規車輛為系爭車輛等語，自難採信等情，核屬適法有據，其事實認定亦無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人指稱舉發「證據」無法辨識等語，乃其個人主觀之見，自無可採。至其所稱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原審完全未調查一節，與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違規事實無涉，且亦未見上訴人具體指述路口號誌之設置究竟有何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處，其主張自無可採。
　　⒊綜上所述，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已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予以說明，核屬有據，並無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廢棄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111年6月17日公布施行之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依其修正理由，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次按上訴人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三條之一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然113年6月30日公布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依其修正理由之說明，乃謂：「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爭議問題，爰修正第一項，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可確認實際駕駛人者，始予記違規點數；至於逕行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則不予記違規點數。」等語。是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規定，須經「當場舉發」者，始得依其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若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或民眾檢舉舉發者，則不與焉。
　　⒊本件違規行為日為112年3月29日，且係經逕行舉發等情，業經原審認定明確，自得採為本件裁判之基礎。準此，本件違規行為日係在前揭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修正前，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不論舉發類型，均有該規定適用，相較於修正後同條項規定，只限於違規行為係經「當場舉發」者始有其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對於本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之上訴人而言，自較為有利。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
五、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上訴人之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適用法令原亦無錯誤，其關於記點部分之撤銷乃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